
教育部辦理114年波蘭政府獎學金甄選報名表
	中文姓名
	
	二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乙張

	英文姓名
(同護照大寫)
	
	

	出生日期
	民國   年  月  日
	性別
	
	

	E-Mail
	
	

	聯絡電話
	
	

	學歷
	 _________大學________系□畢業/____年級
 _________大學________研究所碩士班□畢業/____年級
 _________大學________研究所博士班□畢業/____年級

	符合報名資格語言能力成績
	1. 曾於大專校院修習波語課程一年以上並取得正式學分，平均成績達      分，共      學分
2. 曾於大專校院修習英語課程一年以上且英語平均成績達_____分(需80分以上)
3.  取得各項英檢與CEFR架構對照表B2級所列任一機構
       之語言檢定證明
       □多益TOEIC需兼具聽400分、讀385分、說160
           分、寫150分以上
       □FLPT外語能力測驗需兼具聽讀195分、說S-2+、
           寫B以上
       □托福iBT 72分以上
       □雅思學術組5.5級分以上
       □全民英檢需兼具聽讀說寫中高級以上
       □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 FCE以上
4. □大學英語免修，已檢具相關佐證文件並經就讀學校審核具備前述語言能力
5. 全英語授課科目(EMI)成績        分(需高於80分)，已檢
  具相關佐證文件並經就讀學校審核具備前述語言能力

	應繳文件
	□甄選報名表
□申請動機(200字以內)
□個人簡歷(以波文或英文繕打，至多限A4兩頁篇幅)
□讀書計畫(以波文或英文繕打，含擬選擇之波蘭學校及就讀該校之學習動機，至多限A4兩頁篇幅)
□最高學歷英文畢業證書(113學年度大學應屆畢業生於114年7月前繳交)
□英文版大學以上歷年成績單
□符合資格之語言能力證明
□推薦信1封(以波文或英文撰寫)
□個人經歷或傑出表現之說明或證明文件(無則免)

	身分證影本欄

	正面
	反面

	聲 明 書
一、本人報名114年波蘭政府獎學金甄選，所繳交之所有文件（正本與影本）均屬實，若有虛偽不實或不合本甄選申請資格者，悉依相關規定辦理，本人絕無異議。
二、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，僅限本申請作業、目的存續期間之必要範圍與地區內，供承辦單位處理及利用。本表個資僅供當年度適用，保存期限到期後辦理銷毀作業。        
申請人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日期______________

	審核單位


